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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草背景及过程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加快推进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和跨境电商产业发展，培育构建跨境电商新业态新模式，市商务局根据有关政策要求和拉萨实际需要，充分学习借鉴各省市经验做法，起草了《拉萨市支持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试行）》。先后征求各县（区）、经济功能区、市直相关部门和商务厅、人行西藏分行等单位意见建议，修改完善成稿，并完成公平竞争审查等前置程序。提请十二届拉萨市人民政府第37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以市政府名义印发执行。
二、主要内容
主要从大力培育企业主体、鼓励传统外贸企业转型、培育发展进出口产业、支持跨境电商物流体系建设、支持跨境电商公共海外仓建设、支持企业赴境外参展、支持购买出口信用保险、支持跨境电商外汇管理服务、支持跨境电商人才培训、支持跨境电商综合服务平台运营等10个方面有针对性地制定扶持举措，明确按照不同事项、不同比例给予资金扶持。附则对政策享受规则、申报程序、资金币种等进行了说明，明确自发布之日起试行三年。所需资金从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中解决，资金使用符合国家及自治区有关财经纪律规定。
